
  

 

 1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協調國軍支援災害防救作業計畫 

壹、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 

二、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 

三、臺北市災害防救規則 

四、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五、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六、國軍執行救災車輛及機具獲得與運用指導要點 

七、90年 11月 14日日臺北市政府納莉風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決議事項 

八、103年 1月 22日臺北市災害防救會報第 30次業務會議決議事項 

貳、目的 

為使本市於遭遇重大災害時，能迅速獲得支援搶救，使損失減至最低程度，期於災

害發生時，即時獲得國軍支援，執行搶救，儘速恢復市容。 

參、進駐時機與任務 

本市遭遇天然災害，市災害應變中心一級（或二級）、前進指揮所開設時，本府兵役

局(以下簡稱兵役局)於接獲本府消防局通知後，即刻派員進駐市災害應變中心與本府警

察局、工務局、憲兵第 202 指揮部及臺北市後備指揮部等單位組成防救治安組，辦理人

命搜救、緊急搶救調度、災區警戒治安維護事項，並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整備體系，調度

國軍支援事宜。 

肆、權責區分 

一、市災害應變中心－防救治安組 

（一）兵役局進駐市災害應變中心人員，受理本市各區災害應變中心申請所需支援兵力、

車輛或機具之申請，協調整合國軍派遣支援事宜。 

（二）兵役局必要時另成立機動小組依防救治安組(兵役局)輪值人員之指示，進駐區災害

應變中心受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之指揮監督，負責國軍支援災害防救之協調聯繫；

同時協調支援部隊派遣連絡官 1 員進駐區災害應變中心，負責國軍部隊報到救災協

調聯繫等相關作業。 

二、區災害應變中心 

（一）負責彙整轄區內所需支援兵力，經區指揮官核定後，填送「申請國軍協助救災需求

表」傳送至市災害應變中心防救治安組(兵役局派駐人員)，申請國軍支援救災。 

（二）統籌分配支援之兵力，並購置災害防救所需之器具(如手套、畚箕、掃帚……等工具)

及茶水、餐點之供應。 

三、前進指揮所 

於重大災害發生時，為有效協調國軍協助救災，於前進指揮所成立時立即派員進

駐，兵役局為市府與國軍之聯繫窗口，負責協調、統計災害現場國軍救災兵力、機具，

與國軍單位即時而密切的溝通，有效支援現場救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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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作業程序 

一、區災害應變中心 

（一）災害發生時，應先彙整轄內災害搶救所需之兵力及機具，如有不足，填送「申請國

軍協助救災需求表」1份(如附件 1)，即時傳送市災害應變中心防救治安組(兵役局)，

經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核定後依序申請國軍支援。 

（二）國軍支援以公共設施清理及衛生防疫工作為重點，若需進入民宅協助時，請區災害

應變中心依下列要件，填送「申請國軍協助救災需求表」1份(如附件 1-1)，並經第

三作戰區同意後，國軍才可進入民宅協助災後復原工作，其要件如下： 

1. 區公所申請時要記載需進入民宅。 

2. 由區公所出切結書(如附件 2)請民宅人簽署。 

3. 部隊進入民宅需由輔導幹部或第三方人員陪同。 

4. 部隊向區公所專人報到，並由區公所指揮。 

5. 如有糾紛由民政局與區公所負責善後，必要時得請本府相關局處協助。 

二、市災害應變中心 

（一）防救治安組(兵役局派駐人員)每三小時填報「A3a出動救災人員及裝備通報表」(如

附件 3)，另彙整各區災害應變中心之「申請國軍協助救災需求表」，奉核後，送交進

駐市災害應變中心之臺北市後備指揮部連絡官，申請國軍支援。 

（二）市災害應變中心憲兵第 202 指揮部連絡官考量單位需求及可支援之兵力、車輛及機

具，作適當之分配支援，臺北市後備指揮部連絡官擔任憲兵第 202 指揮部及臺北市

災害應變中心協調機制，確認可提出支援能量，區分兩體系向上提出。 

（三）憲兵第 202 指揮部視災情及兵力支援情況，隨即邀集支援單位，市災害應變中心防

救治安組(兵役局)，邀集各群組防救災單位召開協調會，決定支援兵力、車輛、機

具及相關配合事項。 

（四）臺北市後備指揮部回報市災害應變中心及兵役局備查，管制後續核定及回報管制兵

力派遣、到達時間、帶隊官姓名及兵力、車輛及機具數量。 

（五）有關申請國軍支援作業程序流程圖，如附件 4。 

（六）若災害規模過大，在各業務主管機關優先動用開口合約廠商及申請國軍支援後，車

輛、機具仍不足時，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以本府名義，

徵購、徵調(用)民間救災車輛、機具提供救災任務使用。有關徵購、徵調(用)依「國

軍執行救災車輛及機具獲得與運用指導要點」規定辦理。 

（七）上述徵購、徵調(用)所需相關費用之簽辦、核銷等相關作業，由各業務主管機關負

責辦理。 

三、前進指揮所 

兵役局進駐人員應確認國軍支援人力、機具等資源能量，以提供現場指揮官救災調

度與運用。 

陸、救災兵力慰勞 

為因應極端氣候天然災害頻繁，感謝協助本市災害搶救國軍及後備部隊辛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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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勞活動，藉由鏈結國軍，強化救災協力機制。 

柒、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4 

附件 1一般範例 
 

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申請國軍協助救災需求表  年  月  日 

災 害 

地 點 

支 援 起

迄 時 間 

支 援 

項 目 

支 援

兵 力

數 量 

支援車輛機

具 數 量 

報 到 時 間 

報 到 地 點 

受理報到

人員電話 

備

考 

中山區○

里○路一

帶 

○月○日

○時○分

至○月○

時○分止 

1.環境清

理 

2.進入民

宅搬運廢

棄物 

○○名 1.卡車○輛 

2.抽水機○部 

3.鏟裝機○輛 

1.時間：○月○

日○時○分 

2.地點：中山區

○里○路○號○

○○ 

○○○課長 

09○○○○ 

 

        

        

        

申 

請 

單 

位 

 (        )區 

災害應變中心 

承辦人：         科（課）長：          區長：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臺北市災害應變

中心 

承辦人：         科（課）長：          市長：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附 

註 

一、為能有效減少災害所造成損失，各區災害應變中心應於可能發生災害之虞或災害

發生時評估所需申請之支援兵力、車輛或機具，並於支援報到前一日 15時前填

妥本表並傳送市災害應變中心防救治安組-兵役局（傳真電話：8786-3106；聯絡

專線 87863060或 87863119轉 8541）彙辦。 

二、各區負責該支援國軍兵力之統籌分配與運用，並視支援單位需要提供必要之生活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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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進入民宅範例 

 
 

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申請國軍協助救災需求表   年  月   日 

災 害 

地 點 

支 援 起

迄 時 間 

支 援 

項 目 

支 援

兵 力

數 量 

支援車輛機

具 數 量 

報 到 時 間 

報 到 地 點 

受理報到

人員電話 

備

考 

中山區○

里○路一

帶 

○月○日

○時○分

至○月○

時○分止 

1.環境清

理 

2.進入民

宅搬運廢

棄物 

○○名 4.卡車○輛 

5.抽水機○部 

6.鏟裝機○輛 

1.時間：○月○

日○時○分 

2.地點：中山區

○里○路○號○

○○ 

○○○課長 

09○○○○ 

 

        

        

        

申 

請 

單 

位 

 (        )區 

災害應變中心 

承辦人：         科（課）長：          區長：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臺北市災害應變

中心 

承辦人：         科（課）長：          市長：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附 

註 

一、為能有效減少災害所造成損失，各區災害應變中心應於可能發生災害之虞或災害

發生時評估所需申請之支援兵力、車輛或機具，並於支援報到前一日 15時前填

妥本表並傳送市災害應變中心防救治安組-兵役局（傳真電話：8786-3106；聯絡

專線 87863060或 87863119轉 8541）彙辦。 

二、各區負責該支援國軍兵力之統籌分配與運用，並視支援單位需要提供必要之生活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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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憲兵第 202指揮部協助救災切結書（範本） 

 

本人       同意國軍單位進入自宅，並委託國軍協助搬運物品

設備，現場由本人及第三人在場，若發生任何物品、設備、房屋結構、

地板毀損或財物遺失等事故，本人願自行負責，並不得向國軍單位要

求任何補償，特立此書。 

 

                             立書人：  

                                    （簽名或蓋章） 

 

                             第三人: 

                                     （簽名或蓋章） 

 

                              執行單位: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切結書一式三份，國軍、區公所及當事人各留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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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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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市災害應變中心 

防救治安組-兵役局 

 

 

 申請國軍支援救災作業流程圖 

指揮官核 

定需申請 

國軍支援 

臺北市後備指揮部 

  申請兵力 

電話：23112652 

傳真：26324677 

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 

轉陳申請兵力 

電話：29412332 轉

264564 

傳真：2944144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81966999 

      81959119 

傳真：81966740 

是 

否 是 
憲兵第202指揮部及 

支援部隊 

 支援兵力 

電話：23110282 

傳真：23815685 

第三作戰區戰情室 

電話：03-3800241 

傳真；03-4502660 

電話： 

各區災害應變中心

心 

國軍報到支援救災 

彙整各單位所需兵力 

緊急狀況 

電話：87863119 轉

8541 

傳真：87863116 


